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崂山区金家岭司法所开展疫情防控普法宣传活动

庭审现场。

当前，疫情形势依然严峻，德尔塔变异病毒

在全球引发的新一轮疫情来势汹汹，我国不少地

区也陆续出现相关疫情，疫情风险就在身边，防

控工作不可松懈。为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宣传倡导依法、科学、有序防控，青岛市崂山区金

家岭司法所在辖区范围内开展疫情防控普法宣

传活动。

一是利用微信公众号、司法工作群等新媒体

平台转发疫情涉法知识，所有转发的信息均来自

权威媒体。广泛宣传疫情防控越是到最吃紧的

时候，越要坚持依法防控，在法治轨道上统筹推

进各项防控工作，保障疫情防控工作顺利开展，

提高群众对疫情的认知和重视程度。

二是做好辖区社区矫正对象重点时段监管

和疫情防控工作。针对金家岭司法所社区矫正

对象成分复杂，与外界人员接触频繁等特点，为

更好地加强重点时段监管和扎实做好疫情防控

工作，开展了疫情防控全体社区矫正对象签订承

诺书活动，将疫情防控要求，准确地告知到每一

位社区矫正对象及矫正小组成员，社区监管与疫

情防控紧密结合，一起抓好落实。

三是宣传倡导文明上网的意识，宣传《治

安管理处罚法》关于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

情、警情有关处罚条款和《刑法》关于编造虚假

的险情、疫情、灾情、警情有关刑罚措施，倡导

文明发言、文明转载。在阅览朋友圈、微博、抖

音、快手等信息网络平台时，应以官方媒体、各

级政府、卫生健康、疾控中心等官方平台权威

发布为准，不得擅自或主观臆断发布未经证实

的信息，要做到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在遇

到不确定的信息时，不复制、不转发，在遇到虚

假信息时，第一时间向公安、疫情指挥部等部

门反映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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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矫正对象正在签订承诺书。

■青岛财经日报/青岛财经网 记者 刘瑞东 通讯员 谭美娜

为动员各界力量广泛关注、积极参

与社会消防安全治理工作，切实预防

重特大火灾事故和群死群伤火灾事故

的发生，警示火灾风险，形成社会舆论

监督合力，督促相关单位及时整改火

灾隐患，确保辖区消防安全形势稳定，

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消防救援大队对

辖区 1 家存在火灾隐患的单位集中曝

光，督促该单位尽快整改完毕。

下一步，开发区消防救援大队将

建立火灾隐患曝光制度，定期对火灾

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进行曝光，

形成全社会重视与监督火灾隐患整

治的舆论氛围。

2021开发区火灾隐患单位“曝光台”（第五期）

单位名称

青岛西海岸新区
峨眉山路小学

单位地址

青岛市黄岛区
峨眉山路1366号

隐患情况

1.食堂有一处防火门无闭门器；
2.消防档案内容不全；未确定消防
重点部位；
3.教学楼4层西侧管道井内堆放
垃圾；
4.末端试水无排水设施；
5.消防水泵房无重点部位标识。

本报讯 近日，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公开开

庭审理被告人罗某、被告人冯某犯高空抛物罪案

并当庭宣判，这是自今年3月1日起施行《中华人

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以来，黄岛法院接连

宣判的两起高空抛物案，对依法严惩高空抛物、危

害公共安全的行为，起到了警示教育作用。

男子向楼下扔菜刀电饭锅获刑八个月

2020年9月 16日晚上8时许，罗某酒后在青

岛市黄岛区某小区其家中，通过厨房北向窗户向

楼下扔电饭锅、炒菜锅、玻璃锅盖、菜刀、瓷菜盘、

盛有剩饭的塑料方便袋等物品，致使该楼下两辆

轿车不同程度受损，严重影响小区居民生命财产

安全，造成恶劣影响。后罗某主动投案，并自愿认

罪认罚。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罗某的行为触犯《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构成高空抛物罪，应予惩

处。据此，法院以高空抛物罪，一审判处被告人罗

某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元。

男子向楼下扔啤酒瓶垃圾获刑九个月

2020年7月31日下午4时，冯某在其租住的

黄岛区某小区房屋内误将一瓶600毫升瓶装啤酒

掉在地上摔碎，随后，冯某将约270克啤酒瓶碎片

通过厨房窗户自高约19.9米的7楼抛至3号楼北侧

人行道上。之后，冯某又通过厨房窗户分别将一

袋重约350克的生活垃圾和一个重约2克的啤酒

瓶盖抛至3号楼北侧人行道上。后冯某投案，并自
愿认罪认罚。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冯某的行为触犯《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构成高空抛物罪，且其系累
犯，应予惩处。据此，法院以高空抛物罪，一审判
处被告人冯某有期徒刑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1000元，不得假释。

在此，法官温馨提示，高空抛物、坠物行为具
有高度危险性，极易引发重大事故，不要“以身试
法”，要自觉抵制高空抛物行为，共同守护我们头
顶上的安全。

下一步，黄岛法院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理念，认真总结审判经验，不断提升司法能力，
依法严惩高空抛物犯罪，充分发挥刑罚的威慑、教
育功能，有效防范、遏制此类犯罪的发生，引领社
会价值正能量，形成和谐社会风尚，守护群众“头

顶上的安全”，在保障人民安居乐业方面出实招细

招，充分彰显司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增进群众福

祉的职能。

本报讯 2019年1月至6月，风某冒充某公司员

工，多次在青岛市某日料店签单消费吃“霸王餐”，金

额共计人民币70791元。该公司发现后，要求风某返

还消费金额，风某拒不偿还，后被警方抓获归案。

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人风某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人物身份，诈骗公私财物，数

额较大，其行为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构成诈骗

罪，应予惩处。据此，法院以诈骗罪，一审判处被告人

风某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

同时责令其退赔诈骗赃款70791元，返还该日料店。

【法官说法】

诈骗罪在主观上表现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
客观上表现为使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等欺诈方
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诈骗罪并不局限于
骗取有体物，还包括骗取无形物与财产性利益。诈

骗罪的认定有一定的数额标准，山东省高级人民法
院、山东省人民检察院、山东省公安厅《关于确定诈
骗罪具体数额标准的通知》中规定：根据最高人民
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
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1〕7号）的
规定，结合山东省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现就山东省
办理诈骗罪执行的具体数额标准确定如下，诈骗公
私财物价值6000元以上的，为“数额较大”；8万元以
上的，为“数额巨大”；50万元以上的，为“数额特别
巨大”。本案中，被告人风某诈骗数额为70791元，
属数额较大，遂作出上述判决。

近年来，诈骗罪已经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犯罪
形式，刷单返利、“杀猪盘”诈骗、“校园贷”诈骗等手
段套路多、花样翻新，电信网络诈骗更是层出不穷，
迷惑性更强。广大群众应注意个人信息保密，警惕
陌生来电，不轻易提供自己的账号、密码、短信验证
码。骗人之心不可有，防骗之心不可无。

本报讯 今年5月25日晚上8时30分许，宫某

在自家果园灌溉果树，为了固定长达数十米的软

水管，便找来大石头放在路边水管两侧。此时，14

岁的曲某驾驶一辆电动车载其母亲李某途经此

处，不慎撞在宫某放置于路边的石头上，致李某受

伤，后李某住院治疗19天。经鉴定，李某构成十级

伤残。事发道路属于乡村公路，隶属莱西市某镇

政府管理。后李某诉至莱西市人民法院，请求判

令：被告宫某、被告该镇政府承担侵权责任。

庭审中，被告宫某辩称，其未在事发地灌溉果

园，亦未在该处摆放石头，但根据宫某与李某等人

的谈话内容，结合事发后的报警记录以及李某门

诊及住院诊断等相关材料，可以认定李某损伤发

生地系宫某为灌溉果园摆放的石头处。

法院经审理认为，在公共道路上堆放妨碍通

行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

承担侵权责任。宫某在公共道路上为灌溉果园摆

放石头，妨碍通行，造成安全隐患，致使李某摔倒

受伤，具有一定过错，其摆放石头占道与李某受伤

具有因果关系，依法应承担侵权责任。

事故发生路段属于乡村公路。根据莱西市人

民政府相关文件规定，各镇政府负责辖区内乡道、

村道管理养护工作。由此可见，该镇政府对该乡

道负有管理和维护的职责，作为管理单位，对于公

共道路上妨碍通行的障碍物、不合理的设施等，道

路管理部门应及时予以清扫和排除，履行保障道

路完好、安全、通畅的义务。他人在该路段摆放石

头，且在夜间未设指示灯标示，存在安全隐患，被

告该镇政府疏于管理导致事故发生，对该纠纷的

产生应当承担与其过错程度相当的民事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

条例》第七十二条规定：在道路上驾驶自行车、三

轮车、电动自行车、残疾人机动轮椅车应当遵守下

列规定：驾驶电动自行车和残疾人机动轮椅车必

须年满16周岁。原告李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人，明知其子曲某未满16周岁，却还让其驾驶电动

车，致使事故发生，自身应当承担一定的过错责

任。根据各方的过错程度，以原告李某承担50%、

被告宫某承担40%、被告该镇政府承担10%的责

任为宜。

据此，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宫某赔

偿原告李某经济损失26105.73元，被告该镇政府

赔偿李某经济损失6526.43元。

一审宣判后，各方当事人均服判，未上诉。

【法官寄语】

天旱无雨需农民灌溉土地时，跨公路放置石
块保护水管是很多人的习惯做法。在此，提醒广
大群众，不管在公路上实施何种行为，应取得道路
管理部门的批准，并设置警示标志。在公路上打
场晒粮、浇地摆放石块等行为均存在安全隐患，极
易引发事故。若随意摆放造成他人损害，将面临
经济赔偿，害人害己。此外，公路管理部门应当加
强对公路的巡查管理，积极作为，及时清除或排除
隐患，以保障行人和车辆的通行安全。

本报讯 近日，青岛市即墨区人民法院宣判一

起“碰瓷”行骗案，以诈骗罪、保险诈骗罪，数罪并

罚，一审判处被告人韩某有期徒刑2年10个月，并

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

据了解，2018年3月起，韩某与亲朋好友合谋

故意制造车辆保险事故，先后5次骗取车辆所投

保的保险公司理赔金4万余元。后韩某直接驾车

在路上随机物色行驶中的车辆，伺机故意撞击制

造交通事故，共作案15起，骗取对方车辆保险公司

理赔金10万余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韩某诈骗他人财物，

数额巨大，构成诈骗罪；伙同涉案车辆的被保险人

故意造成财产损失的保险事故，骗取保险金，数额

较大，构成保险诈骗罪。鉴于其有自首情节，已全

部退赔被害单位损失，可酌情从轻处罚。据此，法

院作出上述判决。

据悉，近年来，“碰瓷”现象时有发生，不法分子

“设局”制造交通事故骗取保险金就是惯用手段。

自2020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

安部发布《关于依法办理“碰瓷”违法犯罪案件的指

导意见》以来，即墨法院依法严惩此类犯罪，切实维

护群众的合法权益，净化社会风气。在此，提醒广

大群众和相关单位，加强自我保护意识，遇到此类

情形及时报警，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高空抛物一时爽 这俩“伙计”进牢房

夜间乡村公路放置石头致人摔伤
受害者摆放者政府三方各担其责

冒名白吃7万元日料 男子获刑+赔钱+罚金制造交通事故骗保“碰瓷”惯犯获刑
■青岛财经日报/青岛财经网 记者 刘瑞东 通讯员 张豪杰


